造林規劃書(114年11月訂定版本)
附件 4

一、造林規劃
	土地坐落
	造林樹種
(註2)
	伐期齡
(註3)
	造林起始期限
(註4)
	造林面積(公頃)
	栽植株(叢)數
(註5)
	備註

	序號
	土地標示
(註1)
	
	
	
	
	
	

	
	
	
	
	自○年○月○日開始苗木種植
	
	○株
(或○叢)
	

	
	
	
	
	
	
	
	

	【填寫說明】
註1：土地標示請依標租公告附表之土地標示欄位填寫。
[bookmark: _Hlk207897858]註2：造林樹種應為中央林業主管機關最新公布國有林事業區租地造林樹種表(下稱樹種表)木類、竹類(不得為果樹類)之造林樹種。
註3：伐期齡依樹種表內各造林樹種之建議伐期齡填寫。
[bookmark: _GoBack]註4：規劃開始苗木種植日期，至遲應自起租日起算2年內開始苗木種植作業。
註5：每公頃標準栽植株(叢)數：木類至少種植1,000株；竹類至少種植200叢。但因當地氣候條件或立地環境情形特殊等因素，經得標人自行負擔費用檢附林業主管機關或設有林業相關系所之國內大專校院(以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臺林業學門查詢結果為準)出具公函、或依法登記執業之林業技師簽證或認證適宜栽植株(叢)數之證明文件，依該證明文件所載之栽植株(叢)數查填。
註6：承租人如日後已提出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經第三方查驗單位確證完成，並向中央環境主管機關申請註冊通過，得不受上開每公頃標準栽植株(叢)數限制。


二、與造林規劃相關之說明事項：(如有請敘明)
三、承租人切結事項：
上述造林計畫願確實執行，並善盡保護撫育義務，維持所造竹、木正常生長，否則同意標租機關無條件終止租約、收回土地，地上尚未砍伐竹、木歸標租機關所有，不主張任何權利且不向標租機關要求任何補償，絕無異議。
   此致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區分署(標租機關)
	承租人：
	法定代理人：

	法人統一編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		址：
	出生年月日：

	電		話：
	地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